
市民宗局 2024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报 告

2024 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市民宗局立足职

能定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宗教

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和巩固了民族和睦、

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

力量，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

局党组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加强组织领导，局主要负责

人担任法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分管负责人担任副组长，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进一步建立完善了法治建设领

导机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常态化学法制度，将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第一议题”重点内容，

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述法重要内容。坚持局党组会议、局长办

公会议专题学法。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制定了《市民宗局“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工作方案》，全年

共举行专题学法 8 次，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与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

（二）不断健全重大决策制度机制

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

行）》等有关规定要求，切实抓好中央、省委、市委党内法



规文件的学习执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提高党

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一

把手”末位表态等制度，邀请市纪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监

督指导，聘请法律顾问 1 名为我局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务，

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决策法制审核中的重要作用。坚持

合法性审查在前，党组决策在后的原则，落实行政机关重大

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依法依规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防范集

体决策风险，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强化政务诚信建设，杜绝

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情况。

（三）组织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月活动，营造良

好的法治建设氛围

4 月份印发了《关于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局主要领导对宣传月工作进行部署，明确宣

传工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切实把

“民族宗教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月”活动打造成我市民族宗教

领域坚决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常

规动作和精品栏目，提升社会对非法宗教活动的鉴别力和免

疫力，在社会营造民族宗教和谐的法治氛围。

（四）注重抓好民宗系统行政执法能力的提升

举办市、县、重点乡镇宗教干部参加的治理工作培训班，

邀请省民委政法处和市司法局相关负责同志作专题辅导。制

定下发了《基层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应知应会手册》2000 册，

将民族宗教任务重的部分乡镇纳入机关民宗干部的的培训

范围，全市共开展培训 48 场次，受训人数近 1000 人次，有

效提升民宗系统的依法行政能力。

（五）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不折不扣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制定印发《驻马店市民族宗教领域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

通知》和《驻马店市民族宗教领域行政处罚裁量细则和裁量

基准》，按要求完成备案程序，不断增强全市民族宗教行政

执法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许

可决定作出前均经过严格法制审核，推进我市民族宗教领域

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

（六）依法有效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决守住

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底线。依法依规稳慎妥善处理我局职

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提高行政应诉能力水平，持续完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

保障渠道，严格实行诉访分离,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处理涉及

民族宗教的信访投诉请求,引导群众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

纠纷。

二、存在问题

我局的依法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

照市依法治市办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一是民族

宗教干部运用法治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能力水平亟待提升。

二是宗教界人士在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上有待加强。三是

用法治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

方向工作举措还需进一步落实落细。

三、下步工作打算

市民宗局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工作安排，拉高标杆、

奋勇争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奋力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

局面，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一）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五年规划

按照《驻马店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要求，严格落实责任，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提升

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

宣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

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二）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各项事业。抓好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

民族任务）项目使用管理，确保资金依法依规使用。抓好城

市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在推进平安、法治驻马店

建设中强化民族团结，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依法保

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三）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严格落实宗教法规规章制度，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着力

实现“用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

节涉及宗教的各种关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事务管理

能力的现代化。


